静宁县中水回用站及污泥处置中心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年4月，静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静宁县中水回用站及污泥处置中心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地址静宁县污水处理厂内部，（其中污泥处置部分位于厂区东南侧预留空地，占地5.12亩；中水回用部分位于厂区东南角，占地2.2亩）。污泥处理处理处置部分：新建2座重力翻板发酵塔，混料及产品暂存库1座，辅料及袋装产品库1座。中水回用部分：新建1座中水回用水池（1200m3），水泵房1座，加氯间1座。原静宁县工业和生活污水处理厂消毒采用臭氧消毒，本期环评新增加氯间，进行消毒，保证回用水质达标。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0年12月14日平凉市生态环境局静宁分局以（静环发〔2020〕328号）文对静宁县中水回用站及污泥处置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做出了批复，同意项目建设。
项目建设地点周围无环境敏感点，项目自建设至今，未发生环境影响投诉事件。

（三）投资情况
环评阶段：总投资2648.48万元、环保投资60万元，占比2.27%；
实施阶段：总投资2594.62万元、环保投资54万元，占比2.08%；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内容：静宁县污水处理厂中水回用的达标标准及污泥处置相关环保设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秸秆粉尘不在厂区内进行，将秸秆拉运至静宁县昊康牧业有限公司进行破碎，破碎后再运至厂区。

污泥恶臭采用生物除臭塔处理后，通过15米排气筒排放。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废水主要来源于污泥深度改性过程中隔膜压滤机产生的脱水滤液，以及地面清洗废水，回流至污水处理厂集水池再次处理。

本项目初始污泥含水率约99.2%，每天处理量约25t/d（含水率99.2%），经过隔膜压滤系统压滤过后，含水率约为80%，因此脱水滤液产生量约为5m3/d，年产生量约为1825m3/a。脱水滤液收集后回流至污水处理厂集水池进行再次处理。

地面清洗废水产生量约为53.8m3/a，地面清洗废水收集后回流至污水处理厂集水池进行处理后排放。

（二）废气
本项目的废气污染源主要为污泥处置过程产生的恶臭污染、以及秸秆填料粉尘。

污泥恶臭：本项目采用好氧发酵系统，使得污泥发酵可以在相对密闭的系统中进行，有效的对污泥产生臭气进行收集，之后通过生物除臭塔处理后经过15米排气筒排放。

秸秆粉尘：秸秆拉运至静宁县昊康牧业有限公司进行破碎，破碎后再运至厂区。

（三）噪声
项目运营期噪声源主要为各类水泵、空压机、隔膜压滤机等设备噪声，经过隔声、减震、密闭、距离衰减等措施后，同时，加强厂区绿化，可以减轻噪声对环境的影响。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好氧发酵后的干化污泥，经计算20t/d含水率80%的污泥，产生约10t/d含水率小于40%的园林绿化用土，项目干化污泥堆存于成品贮存棚内，装袋由汽车运输出厂，用于园林绿化覆土。

四、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气
（1）秸秆填料粉尘：

本项目使用农作物秸秆作为好氧发酵填料，秸秆破碎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无组织粉尘。为了降低厂区粉尘对环境的影响，企业秸秆拉运至附近静宁县昊康牧业有限公司进行破碎，破碎后再运回厂区。
（2）恶臭污染

项目运行过程中主要的大气污染物为恶臭，产生的恶臭的单元主要为好氧发酵罐、干污泥成品库。

污泥恶臭采用生物除臭塔处理后，通过15米排气筒排放。经检测，恶臭气体浓度满足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标准。对周围环境空气影响较小。
2.废水

本项目废水主要来源于污泥深度改性过程中隔膜压滤机产生的脱水滤液，以及地面清洗废水，回流至污水处理厂集水池再次处理。

项目污泥脱水滤液以及地面清洗废水收集后全部回流至污水处理厂集水池进行处理后排放。因此，废水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3.厂界噪声
本项目建成运行后，通过加强厂界绿化、设备维护，经过隔声、减震、密闭、距离衰减等措施后，经检测，项目厂界夜间噪声能够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的要求，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五、验收结论
验收小组认为：静宁县中水回用站及污泥处置中心项目试运营期间污染物采取了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监测污染物均达标排放。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令第682号）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验收小组认为本工程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表及批复的要求，原则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后续要求
1.建设单位要建立健全环境制度，加强对环保处理设施的维护和管理，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加强对员工环保和安全意识教育。

七、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人员信息见附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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